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杨萱 杨旭 王莲花：关于无自主选择能力患者
的医学伦理难题

杨萱，杨旭，王莲花

关于无自主选择能力患者的医学伦理难题
杨萱，杨旭，王莲花   

在医疗实践中,医护人员在为病人提供医疗活动以前,应先向病人说明医疗活动的目的、
益处以及可能的预后,然后征求病人的意见,由病人自己做出决定,这是病人的知情权和自我决
定权利的体现。当遇到缺乏或丧失选择能力的患者,上述权利便落到其家属或监护人身上。这
里的缺乏或丧失选择能力的患者主要指婴幼儿和未成年人患者、严重精神病和严重智力低下
患者、老年性痴呆患者、昏迷或无意识状态患者等。此时医生应尊重亲属或监护人的选择权
利。通常情况下,当亲属或监护人了解或充分理解了患者的信息后,其选择和医生的建议往往
是一致的。但是,有时医生尽管出于患者的利益,仍有些家属或监护人的选择会与医生的期望
不同,与患者的利益发生矛盾,因而导致医生面临伦理难题,处于医学道德的两难选择之中。
1 关于缺乏或丧失选择能力患者的伦理难题
111 亲属或监护人的选择会危害患者的健康利益
案例1 :一对农村夫妇抱着白喉病患儿来医院诊治,患儿因呼吸困难医生决定马上气管切开,
但患儿父母坚决不同意。这时,患儿呼吸困难面部紫绀,生命垂危。医生反复解释劝导,患儿父
母因恐惧气管切开和心抱幻想拒绝手术签字,不同意气管切开。急诊医生看到患儿病情危急,
毅然将患儿抱到手术室,患儿父母不顾一切追到手术室[1 ]。此案例中,因患儿未成年,其知情
选择权由监护人行使。但患儿监护人的选择与医生的建议不一致。医生若尊重患儿父母的选
择,则会导致患儿因抢救不力死亡。若不顾监护人的决定坚持抢救,医生会否因侵害了患方知
情选择的基本权利而引起法律纠纷?因此医生面临尊重监护人的选择权和维护患儿生命健康
利益的伦理难题中。此时医生该如何决策?
案例2 :患者钱��,男, 78岁,自费医疗。因患肺炎在家附近的门诊部进行治疗效果不佳,
直至患者昏迷才到某大医院急诊。经急诊医生诊断为大叶性肺炎继发感染中毒性脑病,因该医
院内科无空床而留急诊室抢救和治疗,经采用高级昂贵的抗生素、输血清蛋白等抢救治疗措施,
1周后病人体温恢复正常,患者也由深昏迷转为浅昏迷,但1周医疗费用达8000多元。因患者的
两个女儿均已退休,继续治疗费用难以承受,故向医生提出放弃治疗[1 ]。此案例中,患者因昏
迷而丧失知情选择权利,医生应尊重患者家属的意见,但是这就会出现因放弃已见疗效的抢救
而导致患者不治的情况,也与救死扶伤的医德原则相冲突。而患者家庭的实际情况又真实存
在,目前难以克服,此时医生同样面临伦理道德的两难选择。
112 亲属或监护人的选择会影响患者今后的生活
案例3 :患者李�,女, 14岁。测试IQ在25～30之间,这是出生5个月时由于车祸导致大脑
受损造成的智力严重低下,只相当于1～2岁儿童的智力水平,但其外貌比较漂亮。因父母车祸
中去世,李�不能独立生活,被姥姥带去同住。李�现已到青春期,每次月经期间疼痛难忍,而
且无法应付这种情况以使自己保持清洁。姥姥想解除孩子经期痛苦,也想保护她以后不会被强
奸怀孕,于是来医院寻求子宫切除术[1 ]。子宫切除术的实施对女性来说至关重要,不仅会影
响未来生活,而且手术本身也有一定风险,李�并无明显手术指征,面临的实际问题使医生处于
能否为其提供手术的伦理难题之中。
113 亲属或监护人的选择会影响缺乏选择能力患者的健康利益
案例4 :患者张��,男, 16岁。因慢性肾炎、肾功能不全准备进行肾移植,因肾源供体紧
张,其父考虑动员其兄供肾。其兄20岁,因幼年患脑炎留下智力障碍后遗症,未能参加正常学
习而待业在家。当父亲提出上述想法后其母不同意,认为对长子的智力障碍已内疚不已,不忍
心让其供肾给次子,但经丈夫说服表示同意[1 ]。捐献肾脏会对捐献者的身体造成一定影响,
如若具备完全知情选择能力的公民自愿提出捐献,且完全符合手术指征,是不存在医德难题
的。但本案例中,被要求供肾的是有一定智力残疾因而缺乏一定判断问题能力的人,此时,面对
其亲属的决定,医务人员能否让患者之兄供肾呢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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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4 亲属或监护人的选择违背患者的意愿
案例5 :患者李��,男, 57岁,离休干部。因喉癌住院。住院后他告诉医生:�如果肿瘤已
到晚期,不要告诉我任何关于我将要死亡的消息,只要让我舒适即可,也不要做更多的抢救�。
并且立下字据,交给医生。因此,当患者病情垂危时,医生并未给其使用呼吸机等抢救措施,只
给予足够减轻疼痛的药物。但家属希望尽量延长病人的生命,并使用一切抢救、治疗手段
[1 ]。面对拥有选择权利的患者家属的强烈要求,是尊重患者丧失选择权利前的意愿,还是尊重
现在拥有知情选择权的亲属的决定,使医生感到陷入伦理道德的两难选择之中。
2 解决缺乏或丧失选择能力患者的两难问题的伦理原则
211 尊重原则
在医德原则中,尊重原则的体现就是要尊重患者生命、尊重患者的生命价值和人格尊严,
包括尊重患者的自主性、知情同意权、尊重患者的隐私、保密等。在本文论述的问题中,尊重
原则的应用主要指尊重患者或其亲属、监护人的合乎理性的决定[2 ]。人应该有权根据自己
的考虑就他自己的事情做出合乎理性的决定。因此尊重原则的首要要求就是尊重患者本人的
合乎理性的决定,这是对患者知情选择权和自我决定权的尊重。而有证据证明患者在丧失选择
能力前有明确的意愿时,也应尽量尊重患者本人的意愿,�自己的生命自己负责�是生命伦理
学的重要的新理念。只有当患者缺乏或丧失知情选择能力,先前也没有明确的意愿表示时,按
照法律规定,其知情选择和决定权利才由其亲属或监护人代为行使。
患者或其家属、监护人的合乎理性的决定应该是在充分知情,并且经过理性思考之后作出
的选择。充分知情,指做出决定前要对患者的病情有了充分了解。为此要求医生提供给患方的
信息必须正确(应以事实和严密的逻辑推理为依据,而不是医生的想当然) ;理解(医生提供的信
息必须考虑到了患者、亲属或监护人的文化背景,通俗明了,使患方能够理解) ;适量(提供关
键、适当量的信息,过少,难以明白和选择。过多,抓不住关键犹豫不决)。理性思考,指患方
做出选择前必须对患者情况进行了主观判断和理性思考[3 ]。
212 无伤原则
是指在临床决策中,应尽量避免或减少对患者的伤害。尊重原则要求医方应尊重患方的自
主选择,但是当患方的决定会不利于患者的利益时,医务人员应结合无伤原则加以判断。从严
格意义上讲,利与弊是对立统一的,在许多情况下,利弊总是相伴而生。由于医学技术的双面
性,完全的无负面作用的医学手段是不存在的。这就要求医务人员应以最小的损伤获取最佳的
效果。如上述案例中,子宫切除术和气管切开术对患者而言都存在利弊两面性。因此,医务人
员在尊重原则的前提下,要考虑对患者的最小伤害和付出的最小代价。
213 有利原则
不仅要求不伤害病人,而且要求促进患者的健康和福利,即有利于患者的利益。在中国目
前的文化条件下,由于个人处于家庭密切关系中,尤其在临床条件下,某一家庭成员的康往往不
被视为纯粹个人问题,而是整个家庭问题。因此,有利原则首先有利于患者利益,同时也包括考
虑有利于患者家庭的利益。当发生利益冲突时,应考虑保证最大利益的治疗方案。
3 伦理原则的实际应用
案例1 :在白喉病患儿的案例中,医生希望为患儿做气管切开术,但是遭到其监护人的拒
绝。从尊重原则出发,要考虑其监护人的选择是否是理性决定。从案例分析中可看出,此时气
管切开是挽救患儿生命的唯一有效的抢救措施,患儿父母拒绝是由于医学知识和文化水平的缺
乏不能正确理解、判断患儿面临的危急情况,只是出于患儿年龄幼小、气管切开具有一定风险
性以及一定侥幸心理考虑,拒绝医生的建议也即拒绝挽救患儿生命的唯一方法。可以说,监护
人的决定是不合乎理性的。从无伤原则考虑出发,气管切开确实存在难度,也会给患儿带来痛
苦,但气管切开术及时、慎重操作是能够挽救患儿生命之以最大利益的。因此,可以判定监护
人的选择是不理性的,会危害被监护人的生命利益,医生可以使用特殊干涉权进行干涉,从有利
于患儿的生命利益出发实施及时正确的并由法律支持、道德鼓励的抢救行为。
案例2 :从病情分析中可以看出,在病人清醒时没有留下意愿,而且病情又在趋向好转的情
况下,医务人员轻易放弃治疗是不人道的。老人的亲属是充分知情的基础上做出的理性考虑,
他们也是希望挽救老人的生命的,只是由于经济能力所限做出的不再治疗的选择,出于整个家
庭经济困难状况的考虑。因此从无伤原则和有利于患者健康利益角度考虑,医生应积极、尽量
帮助克服家庭困难,应与家属进行商讨,是否再继续抢救几天或降低抢救规格以观效果再做决
定。如果家属执意不肯,出于老人年龄、病情、预后以及现有的医疗卫生制度考虑,出于患者
实际情况和家庭利益考虑,应尊重患者家属意见,允许家属将病人接回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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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3 :患者是智力严重低下者,选择权落到其姥姥身上。能否尊重其亲属的选择决定,关
键是看切除子宫的选择是否是合乎理性的决定。从案例中分析,虽然李某不具备手术的指征,
切除子宫也会影响其作为女性的完整生活,会对李某造成一定程度的伤害,但是从李某的实际
情况出发,考虑到患者的智力水平很低,难以应对经期的不适和经期卫生问题,不会保护自己,
亲人也不能提供长久帮助和保护。因此,其亲属的要求和选择是充分知情的并经慎重考虑的合
乎理性的决定,是应该尊重的,而且可以说是利大于弊,有利于李某的长远利益的。因此,本着
尊重、无伤和有利原则出发,在此特殊案例中为患者提供子宫切除术从道德上说是可行的。
案例4 :虽然父母均已同意让有智力障碍后遗症的哥哥捐献肾脏给弟弟,但是因患者哥哥仍
具有一定智力水平,医务人员应让患者父母首先征求患者哥哥的意见。其兄为残疾人,更应尊
重其自主权。如果其兄不同意捐肾,应劝说其父母放弃原先的考虑,对患者采用透析等治疗措
施,即使其兄同意捐肾,也要从无伤和有利原则出发,切实考虑其兄的健康条件是否允许,是否
符合兄弟双方和家庭的最大利益。
案例5 :该案例中,病人在清醒未丧失选择能力时立下的字据是真实有效的意愿表示,具有
法律意义,应该受到尊重。但家属希望尽量延长病人的生命的选择也是可以理解的。考虑到卫
生资源的缺乏,尤其是患者的意愿,患者病情既然已经发展到癌症晚期,使用高新技术抢救、治
疗只是延长病人的痛苦;不进行抢救和治疗,对患者、他人和社会均是有益的,这也是对病人自
主性的尊重。医生应向患者家属解释清楚,必要时可以出示病人立下的字据。
综上所述,在临床实践中,面对缺乏或不具有知情选择的能力的患者,医务人员应尊重患者
亲属或监护人的知情选择权,但是当有证据证明这种选择违背了丧失选择能力前的患者意愿或
者不利于患者的利益时,医务人员应在医学伦理学�尊重、无伤和有利�的医学原则指导下,
正确处理各种利益冲突和矛盾,履行医务人员的使命,真正体现生命伦理学的新的时代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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